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诉书

户主：

身份证：

本人为香榭丽舍12栋 单元      ，于2012年开发商交房后，即刻装修入住。因2025年8月接到香榭丽舍前物业华湘物业的物业费催缴的法院起诉书，本人认为对此物业服务具备争议，特将华湘物业服务违约行为列举如下：

1:我家客厅外墙漏水，导致客厅内装修受到严重损坏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法第55条规定，房屋外墙漏水属于小区公共部分，物业有责任及时维护，若导致业主财产受到损失，物业承担赔偿责任。

2：1:我次卧室外墙漏水，导致次卧室内装修受到严重损坏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法第55条规定，房屋外墙漏水属于小区公共部分，物业有责任及时维护，若导致业主财产受到损失，物业承担赔偿责任。

3;于2024年正月初四，我楼栋隔壁发生火灾，拨打119后消防车到达现场，想通过楼栋消防栓取水灭火，却发现消防栓无水可用，导致我家楼道储存鞋柜被蔓延的火灾烧毁。（已备案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法第十六条，第十八条规定，单位应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，并定期检查，确保完好有效。住宅区物业服务公司应当对管理辖区内公用消防设施进行维护检查，提供消防安全范围服务。

本住户于2012年入住至2022年，均按时，按量缴纳物业管理费，自从2023年以上三点问题发生之后，本人要求物业解决和赔偿无果后，开始拒缴物业管理费。以下为上诉三点的图片证据。望法官依法公平裁定。为感.
